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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代理服务协议
甲方：华盛日装配式建筑（山东）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路与 342 国道交叉口东南角
联系人：李恩云 联系电话： 13884707280

乙方： 北京金硕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地址： 徐州市泉山区奎园小区四号地块祥悦大厦 1-301

联系人：金冬玉 联系电话： 13520878202

根据《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专利代理

条例》等的有关法律法规，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甲方委托乙方就专利代理服务有关事

项达成如下协议。

A.1 委托事项

A.1.1 关于专利申请，乙方为甲方提供代理服务项目及内容如下表：

A.1 专利申请代理服务项目及内容

A.2 甲方的权利、义务

A.2.1 甲方有权审阅专利代理进程中乙方提供的正式材料。

A.2.2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报告专利服务进展并提供相应官方文件。

A.2.3 甲方应指派专门人员为联系人，负责专利代理服务过程中文件的接收、转

达及确认等事项。

A.2.4 甲方应按规定的日期向乙方提供专利代理相关的技术构思和想法，且保证

所提供的技术资料真实准确。由于甲方原因导致的未在乙方规定时间内将专利申请所

必需的文件递交到甲方，由此所引发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由于乙方原因导致的未在

受理通知书接收或专利申请总时间的规定时间内未能将专利申请所需的文件递交到

国家知识产权局，由此所引发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A.2.5 甲方用于接收乙方转达的电子专利官方文件与各类通知的电子邮箱，应当

保证正常收邮件。

A.2.6 甲方收到乙方的确认文件后，应及时确认。

A.2.7 甲方的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与联系人）变更后

应及时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

A.2.8 甲方应按照专利官方文件要求及时、足额缴纳官费，官费由甲方委托乙方

缴纳。

A.2.9 如果委托项目涉及外观设计申请，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求提供外观设计的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 发明专利申请

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撰写专利申请文件

答复所有补正及审查意见

申请过程中所有官方文件的转达和提醒

申请过程中申请官方费用的代缴及后续年费的代缴

申请过程中相关问题的咨询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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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或者照片，并告知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如需乙方拍照的，应提前通知乙方，

并将欲申请专利的产品邮寄给乙方，同时预留出合理的拍摄时间。

A.3 乙方的权利、义务

A.3.1 乙方应指派专门专利代理师负责甲方的专利事务。

A.3.2 乙方应以甲方的技术材料和联系人的意见为基础，理解发明思想及内容，

并负责完成相关文件的撰写与答复。乙方保证甲方申报的专利获得授权，如果被国家

知识产权局提成补正或驳回，可通过重新修改调整申请文件再次提交，乙方不再向甲

方额外收取费用。

A.3.3 乙方在提交正式申请材料前应提交甲方审阅确认。

A.3.4 乙方有义务根据甲方要求及时、真实、详尽地向甲方报告受托事务的进展

情况，并在收到任何官方文件或资料后，及时通知甲方并将应送达给甲方的官方文件

或资料及时送达。

A.3.5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专利申请相关的技术资料，并指派人员进行技术沟

通与解答。

A.3.6 在甲方获得专利授权后，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办理授权办登手续并缴纳相

关费用，如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授权办登手续并缴纳相关费用的，甲方应在官方规定的

时限内向乙方支付授权办登手续所需缴纳的相关费用，乙方可为甲方办理授权办登手

续。甲方如需乙方对授权后续的年费进行时限监控以及年费代缴的，甲方需另行支付

费用。

A.3.7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的支付相关费用。

A.4 保密责任

A.4.1 甲乙双方对在合作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均负有保密义务。

未经商业秘密的所有方书面许可，不得将该秘密用于本合同规定的合作事项以外的任

何其他用途，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发布该秘密，直至官方公布

或商业秘密的所有方公开该秘密为止。任何一方违反此项保密义务，均应对由此给商

业秘密的所有方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商业秘密的所有方有权

解除本合同。如有需要，可另行签署保密协议。

A.5 工作周期

A.5.1 乙方应在甲方提供完善的交底资料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文件的撰

写，对需要甲方补充资料的，应在甲方补充资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个别较复

杂的案件，申请文书准备时间可适当延长。

A.5.2 乙方在完成各种专利申请文件初稿后，应及时交甲方确认。甲方认为应该

修改的，乙方应按甲方的意见进行修改，每次修改不得超过 5个工作日。

A.5.3.5.3 乙方撰写的专利申请文件需得到甲方确认后才能向有关部门提交。

A.6 费用

A.6.1 费用（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费用）

专利申请类型 专利名称 费用 时间 总共费用

发明专利 梁板一体复合外墙体 3000 元 15-18 个月左右 大写金额：叁仟圆整

注：上述费用为专利授权取证的打包综合费，包含各项官费及代理服务费；时间为自双方

签订合同之日起算。

乙方免费为甲方代缴后续的专利年费，甲方收到乙方通知后 3日内将年费支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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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乙方需在国家规定时限内缴纳专利年费并将缴费票据 3日内转给甲方。

A.6.2 付款方式：

甲方将专利设想文件提交乙方，经乙方初审合格后付 50%，剩余 50%在国家知识

产权局出具受理通知书后 3 日内支付。乙方需凭增值税发票收款。

乙方指定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北京金硕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银行账号：10247401040024195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塔东支行

A.7 违约责任

A.7.1 如甲、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时，违反方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

对方不承担责任，但因对方过错导致的除外。

A.7.2 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关费用，并且在收到乙方通知后 5个工作

日内仍不支付的，乙方有权中止履行本合同。甲方收到乙方中止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

联系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如仍拒绝支付的，乙方有权解除该合同，因合同解除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

A.7.3 因各种原因导致相关专利授权时限超过上述约定最长时限 1.5 倍，乙方应

全额退回甲方支付的费用，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A.7.4 甲乙双方一经签订合同之日起，合同立即生效，双方不得无正当理由单方

违约。

A.8 争议解决方式

A.8.1 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就合同内容发生争议，应按照公平、诚信

原则协商解决。

A.8.2 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A.9 合同的期限、修改和终止

A.9.1 本合同经双方加盖各自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即行生效。合同正本一式两份，

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之传真件、扫描件、电子邮件传输件等清

晰可辨的电子传输件，与合同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长期有效，如有调整或

终止，任一方需提前 1个月书面告知对方。

A.9.2 在合同有效期间，双方有权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业务及行业发展状况等对

合同内容（包括收费标准）进行修改、补充或终止本合同。

A.9.3 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及补充须经双方书面同意后方可生效。

A.9.4 当双方终止合同时，甲乙双方的业务关系随合同的终止而自动解除。

A.9.5 本合同及附件共 3页，一式 2份。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华盛日装配式建筑（山东）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金硕果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时间：2025 年 6 月 16 日 时间： 2025 年 6 月 16 日


